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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樂生院為 1930 年由日本政府設立的「台灣總督府癩療養所樂生院」，為台灣唯一的

國立漢生病療養院，成立之初，院內的管理規範與空間設計，皆與日本國內相近，採

取終身強制隔離，患者動輒居住數十年，甚至需在院內終老、安葬。性別政策方面，

與日本國內一致，原則上不禁止患者通婚，但結婚必須先結紮、若懷孕則需要墮胎。

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接管樂生院，院內管理規範多半沿襲日治時期，強制收容罹病患

者，並且維持結紮與墮胎等原則。隨著特效藥物發明生育規範逐漸鬆綁，患者可以生

下孩子，卻不能在院內養育，需交由教會體系代為撫養，或是將孩子藏匿在院內或院

外。 

 

婚育政策如何形成	

 

為什麼療養院內可以結婚、卻嚴禁生產、育兒？除了希望節省管理成本，還有什麼

其他的考量？以下簡述日本政府對漢生病療養院的性別與生育政策，希望理解政策訂

定的原因與背景，藉以梳理出政府如何看待漢生病患、如何形塑出樂生院內院民獨特

的戀愛、婚育經驗。 

 

日本政府的漢生病政策始於 1907 年日本政府訂定「癩予防相關法令」，規定將居無

定所、在聚落以外生活的「浮浪癩」強制收容、隔離於一般社會之外。從這條法令開

始，開啟了歷時 89 年、直至 1996年才廢除的漢生病患隔離政策。1906年，日本漢生

病強制隔離政策的重要推手光田健輔，便在〈癩病隔離所設置的必要性〉一文明確呼

籲隔離政策的益處：「優點是容易實施清潔、消毒、醫療等政策，嚴格將男、女隔離，

直接避免危及周遭人們的健康、並間接避免其子孫陷於不幸的命運。」當時光田健輔

認為，若要防止漢生病患生出後代，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在隔離設施裡面嚴格將男、女

隔離。 

 

1909 年時，光田健輔擔任東京多摩全生病院的首任院長，院內男、女隔離，女性宿

舍外以木製高牆圍繞，佐以職員的監視，嚴禁男性出入，一旦發現違規男性、則會遭

受體罰、減少食物等處罰。儘管如此，跨過高牆、出入女性宿舍的男性不在少數，仍

有女性患者懷孕生子。這些生下來的孩子，變成全生病院院方必須處理的問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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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育幼院接收，光田健輔甚至需自費將孩子托給臨近農家當養子。加上日本當時受

德國影響的優生學思想，以致療養院內結紮政策的出現。光田建輔認為：若無法斷絕

生育的源頭——患者的性慾，那就必須更根本的讓患者在生理上喪失生殖能力。結紮

政策本是為了防止患者生出後代，除此之外，透過結紮可以切斷性慾與生育的關聯

性，將原本視為管理患者的障礙的性慾，轉變成促進患者管理的手段。光田健輔以結

紮為條件，允許患者間的性行為，不但防止患者的後代誕生、也讓男女可以共同收

容。（ハンセン病問題に関する検証会議，2005） 

 

以「性」作為管控手段	

 

光田健輔確立了日本療養院「婚前必須結紮」的規範，對他而言，結紮政策確保療

養院內可以同時收容男性與女性，也阻止了生育行為，這樣有三個益處：首先是可以

節約療養院的經費支出。若要將男性、女性嚴格隔離、分別居住在不同的療養院內，

在只有女性的的院所，男性專屬的職業如木匠、營造工人等，勢必須要由院外的健康

者來擔任；同樣的，在只有男性的院所，裁縫、洗滌等女性專屬的工作，也須由院外

的女性擔任。如此一來，不但增加疾病傳然給院外健康者的風險，相較於把勞務依性

別分工、由患者自給自足的療養所，需要耗費較多的經費支付工資。其次，光田健輔

認為，若允許院內婚姻，將促發「良性競爭」。在男女比例約三比一的療養養所內，男

性必須要更勤奮工作、遵守院內規範，賺取更多的勞動工資，以取得女性的青睞。相

對男女分居的療養院，患者可能會因為失去希望而自暴自棄，男女併存的療養所中，

則可以使用女性的「性」作為「隱性的制裁力」，成為療養所管理的資源。而光田健輔

與其他當時漢生病醫師、政府官員認為，懷孕與生產可能導致女性患者症狀的惡化、

孩子可能在懷孕與嬰幼兒時期遭受傳染，「易罹患漢生病的體質」也有可能遺傳給後

代，為了實施絕對隔離、達成撲滅患者的目標，必須嚴禁患者生育後代。（ハンセン病

問題に関する検証会議，2005） 

 

嚴格節育下的日本癩療養院	

 

日本漢生病療養院的第一起結紮手術始於 1915年的全生園，在 1939 年的統計中，共

有 1003位男性患者接受輸精管切除手術（青木延春，1940）。戰後，即便隨著醫學與藥

物的發展，漢生病不再被視為不治之症，基於「漢生病患在社會上難以育兒」、「在貧

病的環境下容易生出不良的子孫、導致家庭更加貧窮」等理由，持續進行對漢生病患

的絕育政策，自 1949～1996年對於漢生病患實施的絕育手術亦高達 1551件，根據九州

律師聯合會的調查中，遭遇絕育、墮胎手術的入所者有 37.8％（蘭由岐子，2017）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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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院內的患者，造成深刻而嚴重的影響。遲至 1996年，日本才陸續廢除「癩預防

法」與「優生保護法」。 

 

漢生病療養所內特殊的婚姻、性別經驗，也引起日本學者的關注，福西征子著有

《漢生病療養所的女性們》一書，整理了五位女性院民的生命史，梳理她們的生命經

驗，並且著重描述她們隔離以前的學校與家庭生活、進入療養院後的學校生活、成人

之前的生活、結婚、患者作業、國賠訴訟之後的心情、對故鄉家人的回憶、回歸社會

的女性的育兒經驗。 

 

她在結論中整理出以下幾點：首先，罹患漢生病導致的隔離生活，是無從選擇的，

也無有性別之分，然而，女性身患被視為不治之病的漢生病，離鄉背井，強制隔離到

療養所內，與陌生人同居、強制締結不情願的婚姻，這樣的生活，與男性相較，承受

的壓力不可同日而語。其次，作為隔離機構的療養院，人與資訊的流通都受到限制，

因此院民也不清楚民法的修改，包括廢除明治時期民法中的家父長制度。他們更難調

整過去「妻子是無能力者」、「妻子是丈夫的所有物」等觀念，被隔離的女性們，在這

樣的情況下，可以說是雙重的「無能力者」。第三，女性在療養院中是無法生產的。漢

生病療養院中普遍施行的墮胎、斷根、結紮手術，使得絕大多數的女性無法成為母

親，大部份的夫婦都沒有孩子。無法成為母親的女性院民，並非「孩子的媽」，無法以

一個母親的身份被男性尊重、慰勞。最後，與男性相較，女性的工作比較少。至昭和

三十年代（1955~1964），療養院內的勞動，包括土木、農業、除雪等體力活，全部都由

男人負責，女性則負責裁縫、掃除等「輕作業」，因此女性常常被視爲「被保護者」。

也就是說，療養院內的女性，是病的、無能力的、即便結婚也不育的，因此是無法成

為母親，也無法成為勞動力的少數。在這樣的現實之下，男性無論在體力、勞動、學

歷、人數皆勝于女性，常年居於主導地位。 

 

經歷政權轉移的台灣樂生院	

 

戰後的台灣雖然逐漸廢除強制隔離政策，然而院民想要組織家庭仍是一件困難的

事，院民李添培說：「若是男女談戀愛，想要在一起，男生或女生其中一個人就必須要

斷根。那時候樂生院女生比較少，女生都不想去（被結紮），都是男生去。男生在手術

台上害怕，護士就會罵說：『你是個男人，你也勇敢一點！』意思是：你是痲瘋病人，

還要討老婆，就要勇敢一點。護士、醫生為什麼這麼兇呢？他們看不起你，你不是人

啦。平常看病他們還是要維持人道的表面，但是談男女關係，在一起一定會生孩子

的，可是在他們的觀念裡，你這個痲瘋病人，這裡是給你療養的，不是給你來這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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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 

 

樂生院通往院舍區的入口處曾矗立著「以院作家」石碑，昭示著院民們終身隔離的

命運，然而在樂生「成家」卻是一件如此困難的事。藉由樂生院民及家人口述的生命

經驗，認識在漢生病強制隔離政策之下，性別角色如何被認知與建構，並與台灣漢生

病醫藥史及防治政策交相對照，理解國家如何介入與規訓院民的身體、生活、家庭。 

 

 

二、 研究主題內容 

 

本計畫訪談了 17位樂生院民及家屬，其中包含 11位女性，以口述訪談方式，記錄

他們的在樂生院內的生活經驗，以及受訪者入院前的生命歷程，探討樂生院民的身

體、情感、婚姻與育兒經驗。研究漢生病家族的日本社會學者黑坂愛衣，在她所出版

的《漢生病家屬物語》中提到：為何要陳述與漢生病無關的經驗呢？因為這是受訪者

人生中獨一無二、固有的事件、也可以看見「漢生病患家屬」的多樣性，隨著人生故

事的閱讀，讀者會發現，這些故事並非與漢生病家屬的身份無關，而是相互密接、緊

密關聯的人生故事。 

 

樂生院民入院前的社會階級、學歷、工作經驗，影響了他們在院內的社交、勞動、

擇偶條件，與入院後的生活密不可分，透過這些記錄亦可窺見當時台灣的生活情境，

讓我們認識大稻埕藝旦間的養女、金門望族的千金、屏東蔗農的女兒之間迥異的童

年、青春期經驗，亦為珍貴的生活史記錄。以下就雙重凝視下的身體經驗與日常抵

抗、院內成家的親緣困境與污名化身體的矯正與重構三個主題，討論本次研究成果： 

  

 

（一）雙重凝視下的身體經驗與日常抵抗 

 

漢生病是視覺化的，觀看與凝視是漢生病患者皆有的重要經驗，他們常因被看見進

而被指認。患者入院之後，言行舉止都受到嚴格的管控，若有違規行為，動輒被送進

院內的「反省室」關禁閉，長此以往，院民甚至自我規訓，在院內遇到「外面人」時

會縮起身體或主動避開。樂生院的居住空間配置讓院民幾乎沒有隱私空間，更難避免

院民間彼此監視、觀看身體於發病／未發病的差異，讓患者感到羞恥與焦慮，遂衍生

出女性院民穿著衣服淋浴、夫妻院民在床緣以布幔或夾板稍做區隔。由於患者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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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懸殊，年輕女性在院內往往是遭注目與談論的對象，除了樂生院方的監管，還需承

受男性的窺視。 

  

「凝視」是一種企圖控制他者、展現權力的觀看方式，女性／患者的身份更使她們承

受的雙重的凝視：受訪者林芳美十六歲就遭收容到樂生院，她提到出入院時擁擠、缺

乏隱私的日常生活： 

 

「我都躲在貞德舍。因為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裡面全部都是收容漢生病人，我以為是

一般醫院，合作社那時候有賣菜和一些生活用品，我連合作社都是不敢去，因為太多

男生了，跟我金門一樣，都會對我行注目禮⋯⋯這讓我一個十六歲的小女孩，真的非常

痛苦，度日如年，每天都以淚洗面，如果要洗個澡，我在家裡，連我母親都沒有一起

洗澡，怎麼敢在那些阿姨面前脫下衣服洗澡呢？所以我每一天的傍晚都會跑去找她

們，看有沒有人不要洗澡，那些阿姨都跟我講：『小姐，你要等到浴室沒有人，你要等

到深夜。』不得已之下，那時候五月，不是很冷，我都會連著外衣、外套，不是只穿

內褲喔，我是連著外衣、外褲、內衣褲一起洗，全身濕答答的，再跑去門簾裡面去換

衣服，每天都這樣洗。睡覺的時候也是不安寧，我怕有人掀錯帘子、跑錯地方，我是

一個小女孩。」 

 

來自院方的監控，也嚴格地約束了院民的行為舉止。受訪者張文賓提到軍醫出身的

院長陳宗鎣以強制熄燈、沒收炊具等手段，嚴格管束院民的起居與生活：「陳宗鎣在這

裡統治了十幾年，就是要給我們鎮壓。他規定晚上十點就熄燈，隔天早上八點才又開

燈，有電給我們用，那時不是日光燈，是那種電燈泡，我們平安舍這間有幾粒？兩粒

而已，我們那間住五個，這裡住十三個，中間一條走道。我住窗戶邊，窗戶開著剛好

向著福利社，晚上十點就斷電，只有路燈亮著。路燈不會到十點就熄燈，大家都來那

邊坐，在那邊聊天，十點之後，指導員就像日本時代一樣，拿一隻木劍，出來巡呢，

巡看看你有沒有在睡覺，大家就趕快回去睡，不然指導員發現就會問：『你還待在這裡

做什麼？在講什麼呢？』晚上若是肚子會餓，就去福利社買麵線，我們就去買臭油

爐，點火，再偷買鍋子來煮。哇，輔導員來了，看到了就問：『你在煮什麼？偷偷在煮

喔！』臭油爐就把它拿走了！沒法煮了，肚子餓就沒辦法，只能睡覺。」 

 

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的「指導員」制度，將院民居住區域分區，各派有「指導

員」，除了為院民辦理日常行政事務、宣布院方政令，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管訓院民，做

為院方的監視之眼，若院民逃跑、不服管束，則以關禁閉、勞動作為懲罰手段。張文

賓回憶：「我來那年，若偷跑出去，回來就要被抓去關。我曾找朋友去樹林，距離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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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三公里，去偷看電影，看日本的〈火燒大阪城〉，看了兩個小時，繳二十塊，一個指

導員也進去看電影，看到就給我們記名字，喔！某某人偷跑出來，總共七個，回來

後，隔天就被叫去輔導組：『來來來，你們昨天都去偷看電影，罰割三天草，或關三天

禁閉，隨便你。』我想：壞了壞了，我就拜託別人幫我割草。」 

 

雖然有指導員嚴格的監管，院民仍為了逃跑發展出多種策略。日治時期院方採取密

集點名的管理方式，1944年入院的林阿菊對於如何避開點名、成功逃脫有著清晰的回

憶：「日本時代，指導員三小時點一次名、三小時就巡一次，常常來巡，就是怕人偷跑

啊。指導員就穿著白衣、穿雨鞋，拿一支拐杖。每一間都沒在鎖門，他來就用那支拐

杖撩起蚊帳、布帘仔，看你有沒有在裡面睡覺。有人弄那種椅子去假裝人在睡覺，人

偷跑出去了。用椅子放著、長木板蓋上去，這樣是沒法通過啦，椅子和人在睡覺還是

長得不一樣。我偷跑是白天時，若我哥哥來跟我會面，就叫他在外面等我。一個來我

們這裡賣菜的阿順姐，她家在三角埔，就要我哥哥在三角埔那裡的草地等。到了中午

吃飯吃飽了，我就碗筷去洗一洗，準備要跑了。點名點完了，阿順姐跟我一起，她的

菜籃子裡裝我的包袱，就過溪過去，大哥就帶著小妹下去樹林，搭火車回家。」 

 

戰後院方廢除了密集的點名制度，卻仍然限制院民的外出，若要外出須向院方申

請，獲准後才能出院，有時甚至要向指導員行賄才能獲准外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受

訪者江伯伯回憶：「那時也沒有點名，都出去了玩球、還運動對不對，他管理員哪還有

給你一個個點名？⋯⋯到了晚上，那時有圍牆嘛，對不對，那一點點，衛兵也沒用啊，

同他打個招呼就可以出去了。就跟他說：「我要出去、剃頭、還是買一點東西就好

了。」他就說：『好啦，出去啦！』，就要有交情，哈哈哈，賣交情嘛。出去的人很少

啦，本來就不能出去的。你人要出去，那他也無奈和，對不對啊，也不能說：「你站

好，不準出去。」這樣，是不可能的。你的管區知道：「欸，這個傢伙，要管他幹嘛

呢？他在家裡就蹦蹦跳，出去兩個時，買點東西就回來，也不會丟掉。去去也不多遠

啦。」最多就跑到小街上啊，遠一點的話，比如說現在那個什麼村啊，這樣跑，也沒

有好遠。」 

  

綜上所述，樂生院透過指導員的監管，規訓院民的生活起居，讓院民必須遵守院

規，如 1971 年 1月頒布的〈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住院患者管理規則〉第七條所規範：

「住院患者應遵從醫師、護士、生活輔導員及駐警衛之指導，遵守院規⋯⋯由生活輔導

員負責輔導管理，一切有關日常生活事宜。」為了逃脫管束，院民發展出各種日常中

的抵抗、逃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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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成家的親緣困境 

  

樂生院民男多女少，根據統計院內男女比例差異最大時為 5.7：1（1965年男性 950

人，女性 166 人），女性院民「奇貨可居」，大多數在入院期間締結伴侶。然而，政府

並不肯認患者也可以有發展親密關係、組織家庭的欲望，日治時期規定患者結婚後必

須結紮，若懷孕則強制墮胎。政權轉移後結紮與墮胎規範逐漸鬆動，但仍以節育為主

要方針，並且不允許院民在院內撫育小孩。1955年出版的《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廿五

周年特刊》中提到：「為針對嬰兒之易感染痲瘋一症，則凡新生兒一律於出生後立即移

送院外撫育，以絕其傳染之可能，更鼓勵指導節育避孕，以防患於未然。」而 1957 年

8月 24日的公告強調院方節育主張：「查住院患者管理辦法規定，男女患者結合必須遵

從勸告、實施節育，惟日久院裡生育頻繁，以致教會方面無法將嬰兒收容，對本院頗

有煩言，亦為徹底禁止生育起見，几經本院核准有案之夫婦，其男女之一方必須在本

月內向護理室登記施行節育手術，再有懷孕臨蓐者，本院不予助產，新生之嬰兒必須

在三日內送往院外安置，否則將男性禁閉至嬰兒出院為止。」 

 

直到 1971 年 1月修訂的「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住院患者管理規則」第十條仍規定：

「住院患者男女雙方在為入院前結婚者，得申請在院內繼續同居（雙方均屬癩患為

限）惟應實施節育，以防所生子女傳染癩病，但取得保證其子女出生後隔離撫育者不

在此限。第十一條針對家屬、親友探訪的規定則註明「嚴禁攜帶未成年兒童入內」。院

方透過節育手術、不助產、送往院外安置、禁止兒童入內等手段，阻止院民在樂生院

內育兒。 

 

在這些規範之下，為了躲避申報結婚後強制執行的結紮、墮胎，許多院民選擇同居

而未正式結婚；若不想骨肉分離，則需不時藏匿孩子。另一方面，因絕育政策而沒有

子嗣的女性院民，則向親友過繼養子女，然而養子女並無法入院共同生活，常致親情

淡薄。疾病的污名也影響院民對孩子的教養，即便疾病已經痊癒，「孩子會被傳染」的

焦慮仍存在心中，普遍對孩子的外觀與健康狀況特別注重，甚至讓子女在院外賃屋居

住，以免受到歧視的眼光。親屬不止是奠基於血緣、婚姻的關係，更倚賴社會建構，

需透過人際互動以確認關係、維繫感情。 

	

院內婚儀	

 

院方對於結婚的院民，早期實施殘忍的絕育措施，李添培訪談中曾提到，阿雙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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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結婚後懷孕到七、八個月，還是被指導員找去強制墮胎、先生也被結紮了。但是

面對院方的霹靂手段，也不是所有人都被壓制了，他們發展出靈活的抵抗方式：既然

向院方報備、申請正式結婚就要被結紮的話，那麼不去申請就可以不被結紮了吧。邱

美便是如此：「我是二十二歲生我大女兒，但是生完之後，女兒大概兩、三歲的時候才

結婚。因為以前怕院內知道啊，若是事前先知道了，就會結紮，怕病會傳染到小孩。

結婚時候有辦婚禮，我的先生是基督教的，就是在禮拜堂那邊辦。禮拜日做禮拜時給

你宣傳，說：『你們倆個就是夫妻了。』這樣子而已。那時候澎湖有一位呂牧師，他剛

好來這裡傳道，就拜託他來證婚這樣。牧師給你證婚，一個形式這樣子啦，就是可以

嫁了。禮拜堂，牧師娘好像就是一個比較高的什麼、比較有『人面』，也有其他的教友

在，也有唱歌，本來做禮拜他們就都有唱聖詩，就這樣證婚，你們就去辦戶口這

樣。」 

 

不過，出身大稻埕、備受養父疼愛的千金小姐楊月如，對於這樣沒有名份的「在一

起」，至今仍認為是羞於啟齒之事：「我們這個地方啊，不要說結婚啦，人家說：『乞丐

交乞丐，羅漢交羅漢』，不是像外面送訂、辦桌這樣子，只是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顧，不

要說是結婚啦，說結婚見笑代啦。」 

 

那麼，在樂生院內結婚的儀式到底是怎樣的呢？1952年聖望教堂落成前，不論何種

宗教信仰，大都是在王字型第二、三進之間的「禮拜廳」辦「茶果會」，病人一切從簡

的風氣，影響所及，1970 年代初才結婚的林芳美的結婚儀式也仍相去不遠：「我結婚，

是人家做媒人啊。以前的人都說就是要結婚，說是有個老伴、老伴啦！來到這裡，這

款病的就嫁給這款病的。以前在院內結婚，就是喝一點茶這樣，買一點糖這樣。我嫁

人時還請人做餅，買給人吃。餅喔，像我們吃飯的碗面，大一點點，差不多這麼大

（用手比，直徑約十五公分），圓圓的，裡面包那種肉，肉餅。是去外面餅店，以前新

莊那裡有在賣，就是這樣吃一個意思，沒有收紅包啦。」 

 

養子養女	

 

嚮往生兒育女、享天倫樂是人的天性，被強迫絕育的院民也不是沒有辦法成為父親

母親，張素琴與趙秀都領養了兄弟或朋友的孩子，而從她們的口述得知，這樣的情況

在樂生院內不在少數：「以前結婚，就是要綁綁起來（結紮），院長要人綁起來，這樣

也好。我兒子是我小弟的第二個兒子，我小弟他們養大的，大人了才來我這裡。小時

候他就吃水米了。吃水米就是，他們家買一只茶壺，拿來這裡，給我拿一些米、取一

些米放在茶壺，水放進去，回去他們家煮，攙著煮，這樣叫做吃水米。我兒子是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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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歲時，他媽媽來提，拿米和水回去，攙著一起煮，這只要吃一次就好。這樣就是

說，小弟他們養來給我，但是是吃這裡的水米，給我們當兒子。」 

 

孫牧師娘的恩典	

 

陳宗鎣院長上任後曾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漢生病療養院的治療與管理措施，認識到不

再主張強制隔離的國際趨勢，加上特效藥 DDS的引進，此後院內漸漸不再強制院民結

紮。但是為了管理方便，仍然禁止院民在院內撫養小孩，另外也考量新生兒免疫力較

低、較有可能受到傳染，於是院民生產後，不論是否為基督教信徒，幾乎都將孩子送

到芥菜種會孫理蓮牧師娘創辦的愛心育幼院，院民不需付費，但孩子逢年過節才能回

到樂生，還得隔著教堂內的柵欄相見。  

 

周富子：「那時候牧師娘有在幫患者帶小孩，就是說我們樂生裡面的患者生的小孩，

可以幫忙抱出去養。患者沒錢照顧也有啦，也怕說孩子和大人這樣隔離、分開，比較

安全啦。愛心育幼院是輔大那附近。小的時候帶來給你看，大了一點你自己去看。長

大之後，他們就比較懂事了，就我們自己去看。我們若去、就買一些糖啊、餅啊、水

果，小孩就一大堆圍過來，真歡喜。」 

 

邱美：「我不曾去菜寮(育幼院位址)看我女兒。我不敢去看。以前的人害怕啊！不敢

自己去，我媽媽會去看她們。牧師娘是一年會帶來一次。來到禮拜堂那裡，差不多是

靠近聖誕節那時候，帶來給你看，你們就自己過去看，他就會叫名字：父母是什麼

人、這個孩子是什麼名字，你自己就找來看。我家女兒是差不多七歲回來。有的比較

大才回來。那時候是規定幾歲要唸書、你們要帶她回去。」 

 

院內育兒	

 

由於撫育人數漸增，教會經費不支，大約將孩子照顧到一定歲數（通常是上國中，

但也有更早的），就讓父母領回，但是樂生院方仍然實施矛盾的政策，院民的子女白天

皆可在院內自由出入，當有上級長官視察或夜晚點名時絕不可以出現，許多院民都有

「躲指導員」的記憶： 

 

楊月如：「女兒叫人帶回來那時候，我們在大屯舍喔，大屯舍也沒有這麼大間，我

要住，兩個女兒也要住，還有我先生，四個人睡一間。我隔壁也有兩個孩子，那時

候，指導員晚上 12 點以後就來抓孩子，他現在若來，第一間先到，隔壁就叩叩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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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叩我大女兒就會躲在眠床下，小的不能走路，就坐在眠床上，門打開，指導員說：

『怎麼有孩子？！』我先生說：『就沒辦法啊，她就殘障啊，不然你把她抓去嘛！』

指導員就惦去了。」 

 

身為院民第二代的徐玲玲，六、七歲時，和其他院民的小孩半夜一起跑到樂生院旁

邊的麻風村躲藏的記憶還十分深刻鮮明：「指導員會來查房，快要來查的時候，會收到

風聲，我們就要躲起來。我牽著妹妹的手，外面都黑黑的看不到路，但是要用跑的、

跑很快，跑去附近麻風村的人家裡躲起來。從我們家過去大概幾百公尺，到了麻風

村，那邊不會被查，大人會先安排好哪個小孩躲誰家，那邊的大哥哥大姊姊會帶著我

們躲，好像宵禁的感覺，覺得很可怕。有一次躲的人家裡有養貓，貓的眼睛又發亮，

那是我最有印象的一次。」 

 

一百號與麻風村	

 

1978年完工的「一百號」，是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來樂生院視察，見到院區生活空

間擁擠髒亂，特別撥款增建的住宅，讓病癒、病症較輕的院民居住，且戶口由樂生院

遷出，設在「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四十巷一百號」，這一區域的管制較為鬆動，

不再嚴格禁止院民養育子女，房舍空間略為寬敞，能讓一家人一起同住，徐玲玲也

說：「其實以前管得更嚴、躲得更厲害，所以很多院民如果有能力的話，就會在麻風

村買房子，不然就是更遠一點的地方，到了一百號興建之後，很多小孩又回來這邊住

了。」 

 

但是，到了台灣社會發展加快、經濟逐漸好轉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許多此時

結婚生育的院民夫妻，反而是不想讓小孩在樂生長大了。 

 

邱美：「我後來自己買房子，搬出去到外面。我女兒那時十幾歲了嘛，我大哥跟我

說：「你自己去外面設法，不然這兩個女孩子住這裡，以後要嫁、沒人敢娶，人家會

怕。」我帶我女兒搬出去院外時，我差不多三十幾歲，那時候我也沒有辦退院，我先

生他還在，但身體比較不方便，他就留在院內。」 

 

為了不讓子女被貼上「癩疙囝仔」的標籤，院民努力設法賺錢存錢，在當時還無甚

開發的樂生院旁買地、蓋屋，既可以讓子女不用因為住在樂生院而被歧視，也不用切

斷院內的醫療資源、人際網絡，這一區域過去被喚作「麻風村」，時至今日，有些人當

年蓋的平房也已改建公寓了，因而享有較為寬裕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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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單身 

 

當進入戀愛、婚姻的院民嘗試躲避絕育、墮胎、骨肉分離的威脅，以及奮力面對在

院內撫養、教育小孩的困難時，也有一些院民是乾脆放棄，認為漢生病、隔離於院內

已經剝奪了自己的生涯發展機會，所以沒有條件進入婚姻關係中，尤其在院內男女比

例懸殊的情況下，維持單身的院民以男性居多。來自澎湖的吳善國告訴我們他當年斷

然捨棄的緣分：「說到娶牽手，我自己自責啦。我們院內有一個小姐愛我，我頭先來

的，她之後才來，人這樣欲嫁我，我不予人接受，自己很自責，自己想到，心內也是

很艱苦的。我是世緣看太破，別人想不夠，而我想太遠。古早人說這款病『會傳祖，

𣍐傳某』，醫院裡面有人做老父老母得這款病，他的子嗣有兩三個也得了這款病，我想

自己得這種病就很艱苦了，又給後代染到這種病，讓後代難過，這樣我受不了，想起

來真恐怖，這樣罪不就都源自我？我才會放棄，要不然人家多溫順，很努力的，都沒

有缺點喔，她是只有稍微斑紋，斑紋吃藥就會消去，手腳也都方便，就和健康者相

像，她要跟著我，別人是求之不得，這麼多人在追她，她都不愛，我不給她接受。

唉，也沒有辦法，我就是辜負她了，她現在若是快活，我也歡喜，她若艱苦，我就難

過了。我再入院時，她就回去了，已經出院了，也沒有再聯絡。千不對，萬不對，就

是咱不對，對她無緣啦。」 

 

而隨國府飄洋過海來台的章伯伯，病症較輕，入院時也還十分年輕力壯，正是因為

覺得身在樂生發展受阻，所以選擇不進入親密關係：「阿蘭有問我過說：「那時候你為

什麼不選我們裡面的丫頭？」那時候啊，我很矛盾。第一個，你在這個地方就是死地

方了，還有什麼發展？本來也不能去發展、不能去賺錢、也不幹麼。能養她嗎？能在

一起一輩子嗎？結婚不是談談話、吃頓飯就沒有問題的咧，那不是這樣的吧！要永久

的，對不對？要結在一起的話，要互相到老。到告別那天為止，是不是，不然不懂得

愛。要真能扶起這個擔子那才講：『你來吧。』 萬一她人生老病死，總有一天她不舒

服、還是幹麼，要靠誰？」 

 

探詢其他院民的說法，樂生院內的女性院民只有約 4 位因遁入空門而單身。但女性

院民對於進入婚姻，也同樣因為對疾病的恐懼與強制隔離的影響，而抱持消極的態

度，李彩霞雖然病症較輕、手腳較好，但是回憶入院初期在老患者間對病情發展的傳

述，她至今印象深刻：「那時候，我來沒多久，也有人給我說親，介紹院內的人，有

兩、三個，我想說：哪有可能在這裡結婚？對不對？那時一心一意想要回去啊、我想

要回家裡去。後來在火車棟，大家就一直說：『出去會變手腳歹勢、出去會病很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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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那裡的太太都這樣講。都舉例給我聽，說很多人出去，結婚生子，都手腳歹

勢、再度入院啊。都是這樣、聽很多，越聽越怕！」 

 

至於病症較重的周富子，是因為擔憂自己的病情會拖累他人而一度抗拒結婚：「我其

實本來也不想要結婚。那時候我也是有別人在肖想，但是我的身體就是不好，常常在

生病，會神經痛跟、關節炎，我也不想要害別人，我自己就是不要。這邊有個患者，

我晚上有時候都會去跟她抬槓，有時候煮豆漿給她喝，她就一直跟我說：『妳是要挑什

麼啦？人家沒有喝酒抽菸、沒有賭博，手腳又好好的，你還要甚麼？』我說：『不是我

要挑，是我自己身體不好，常常生病，我不想要害到別人。』他們就一直講、一直

講，要我跟他結婚，所以說實話，我跟我老公認識，是院內這樣給我們牽成的。」 

 

查某間（私娼）	

	

但沒有進入婚姻的院民仍有性需求，因此樂生院旁的私娼寮便應運而生。短暫經營

過「查某間」的羅伯伯描述 1960 年代男性院民人數眾多時的情況：「頭先一個查某，

她是從白雞那邊來的，在那邊賺，但是她的厝在這，就住在山腳那，那時生活不能

過、不太好就是了，有一次她帶查某來咱這，帶一個來，噢！那個差不多賺幾十個

喔，她們嚇到！凍未條只好帶走，日後又招徠、又帶來，愈帶愈多、愈帶愈多，有時

一日七、八個，有板橋來的、有三重來的，有台北來的，四處哪裡來的這樣。那時候

院內患者阿兵哥和百姓加起來還七、八百個喔，那些阿兵哥都會賺錢啊，會出去外面

做工賺吃，有錢啊，那時候錢沒有拿回去大陸，都拿著啊，所以咱這生意好。寮仔只

有兩間，人客會揀查某，有的要這個、有的要那個，那個人先進去了，沒位你就在這

等啊，等他出來再帶進去。是沒有在算時間，但是太久就會趕他，40分鐘、快一小時

這樣就要給他趕。」 

 

 

（三）污名化身體的矯正與重構 

  

漢生病患原本被認為是「生病的身體」，到被強制逮捕、進入樂生院內的嚴格管控，

成為了「犯罪的身體」。自國民政府接收樂生院，收容人數日增而物資人力皆不足，院

方便成立職業治療室，並將院民依體能分配不同工作，或土木鐵工、針黹刺繡，或協

助院內炊膳、看護、洗衣等。在每日工作中將院民的生活置於院方所期望的規律，所

謂的職業治療隱含著將院民「矯治、規訓」的意涵。另外，基督教會孫牧師娘在院方

的支持下成立工藝所，讓院內基督徒在此學習手工藝，當教會人員向國外募款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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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義賣女性院民所做的繡花、手巾等，並作為展示漢生病患「生病／無用的身體」也

能有「生產力」的證明。 

 

從黃阿嬌關於「繡花」的回憶，微薄的酬勞、對產量速度的要求、繡好的成品要寄

去美國賣等等，都十分具體地展現了上面的論述：「繡花是我來這裡才學的。以前在教

會，那裡有間工藝所，現在都拆掉了。我們查某很多都在做這個，大概一、二十個。

那裡是算件的，看刺一條是多少錢，賺不多錢啦，那時候不多錢，幾百塊而已。也有

小條的、也有大條的，都有啊，看是十天領一次錢，領幾百塊而已，賺不到什麼錢。

那些都寄去美國，那裡有一個人，要收一收去洗噢，洗一洗，熨一熨，好了就用小包

寄去美國那裡的教會。以前的杜姑娘、還有牧師娘，他們都會拿去寄，寄去美國、去

賣。 

 

繡花他有圖給我們看，有一張紙，畫圖。怎麼看、怎麼做。就要看幾條線、幾條

線，就刺、刺、刺。那就要眼睛很利，眼睛不利，就看嘸，哈哈哈哈。那個洞很小，

那個布紗，就要看有幾條線、幾條線，他那是白布，要照圖這樣刺，不能刺不對喔，

刺不對就要重拆起來，麻煩喔，刺繡完就當枕頭、當桌仔巾。當桌仔巾要繡得這麼大

塊。要刺四個角，四個角都要刺，刺花。一塊桌巾幾天就好了，手腳不快喔，什麼時

候就要寄去美國了，就要很快。一條桌巾噢，四個角刺，要兩個人下去刺。像是我刺

繡完了換你再刺那邊。這樣較快。你刺完換我，整天都要刺。」 

 

不只服務於治理的勞動	

 

同為基督徒的陳宗鎣院長上任後，不但支持基督教會設立了工藝所、職能治療室，

與國民黨政高層關係良好的他，對於樂生院的治理也相當有手腕，在 1955年出版的

《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廿五周年特刊》中明言：「病患管理，為本院最繁重之工作」。

因此，陳院長設立「樂生療養院患者自治委員會」，按照病舍地段人口分為膳食、福

利、康樂幹事會，讓院民在院內有事做，消解因強制隔離的苦悶無聊，而院方發給的

微薄津貼，也讓院民能補充生活費，減少因為飢餓、資源不足發生的吵鬧糾紛，甚

至，也有意讓院民在工作與勞動中被規訓、進而「自治」，以減輕院方管理上的負擔。 

 

樂生院民雖然因為院方的管理策略被放置進生產、勞動的體系，在當時醫藥資源不

足、醫護人員又不夠專業友善的年代，漢生病這個漫長而特殊的病程中，院民在院內

分擔的勞動，更重要的意義也許是同為「患者」的彼此照顧，在分工合作之間建立的

緊密生活聯繫。例如，李彩霞很會打針，但她會學打針，是由於同鄉患友呂德昌的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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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老鄉呂德昌，看我手腳方便，就教我打針，我應該是先學注射皮下，我不敢

馬上注射血管。那時真的好多人，讓我注射了好多年。他是跟我說，年輕比較看得

見、手也好使，他說『你一定要學注射。』我來這聽到人說『手腳好使』，我想說，

每個人都『手腳好使』啊？怎麼會有人不好使？後來才看到人家『手腳歹使（勢）』

是怎麼樣。這裏常常聽到這句『手腳好使』，別的地方應該沒處聽對不對。我都替人

家打葡萄糖，那時候院方的治療很差，醫生和護士的態度都非常害怕這種病，有時要

去打個針，他們也都不理不睬。患者住在哪，就在哪裡注射，就像我們貞德舍，不是

一人一張眠床？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幫他注射啊，不是在護理站注射。他們去醫院開

藥，就會加射筒（針筒）給他，那個針沒有亂用的，他配來的就是一罐鹽水、或一罐

葡萄糖，還是兩罐葡萄糖，至少一罐啦，開鹽水射，一定會附上針筒，你可以跟醫院

拿棉花跟酒精，整套給我們開回來。那時人要開藥，也是我們要醫院開什麼、醫院就

開什麼，他沒有在給人看病的。」 

 

勞動增加自我價值感	

 

當院民在勞動中賺取生活津貼、藉以改善物質生活，也從中感受到勞動的喜悅、產

生對自己是有用之人的肯定，繼而期望將來能出院、且有謀生能力地回歸社會，是對

自我價值的重構。李彩霞入院時年紀小、病症也較輕，「手腳好使」的她除了在院內學

著幫其他院民打針，在家人的支持下去外面補習學裁縫：「我爸爸就說，我沒有辦法讀

很多書，所以要我去學一技之長，讓我有個生存的工作。我去學縫紉，那時候回來我

就可以賺一點錢，補貼我的伙食費⋯⋯那時候是年輕，自己學得很快，就是這樣自己摸

索，摸索到我一天可以做七件西裝褲，一天也可以做出一件大衣，裁剪跟製作、完

成，我手腳也是很快的。我自己有感覺，不管是讀書、學經，都是學得很快。」 

 

因勞動耗損而愈來愈無法出院	

 

另一方面，也從院民的口述中卻也發現，勞動過程對身體的損耗，有可能使得他們

的病症更嚴重，例如手指彎曲變形、受傷而截肢等，黃阿嬌在工藝所繡花多年之後：

「本來我手還好好的、指頭都直直的，也不痲，很會繡花呢，繡了好多，後來手一直

痲一直痲，然後又痛，痛過之後又痲，筋就蜷起來了，現在已經麻痺了，被開水燙到

也不知。」這些，像是從前無藥可醫之時、癩桿菌侵蝕造成的殘缺，雖然院民在勞動

中成為有生產力的人，但是伴隨發生的殘缺，也讓院民作為「患者」的身份更加穩固

而無法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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